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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工程学院调（停）课申请审批单 

所属院系  任课教师  联系电话  

课程名称  
任课班级

及人数 
 

是否需要 

多媒体 
 

调（停）课

事   由 
          

调（停）课

时   间 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，星期______ 第_____节， 教室______ 

补    课 

时    间 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，星期______ 第_____节， 教室______ 

审    批 教研室  院（系、部）  教务处  

备   注 本表一式四份，教学运行科、院(系、部)、任课班级、任课教师各 1 份 

 

 

南昌工程学院调（停）课申请审批单 

所属院系  任课教师  联系电话  

课程名称  
任课班级

及人数 
 

是否需要 

多媒体 
 

调（停）课

事   由 
          

调（停）课

时   间 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，星期______ 第_____节， 教室______ 

补    课 

时    间 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，星期______ 第_____节， 教室______ 

审    批 教研室  院（系、部）  教务处  

备   注 本表一式四份，教学运行科、院(系、部)、任课班级、任课教师各 1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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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工程学院排课、调（停）课管理细则 

教学课程表是对全校教学活动的总体安排,对稳定教学秩序,规范教学管理起着重要作用。根据《南昌

工程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（南工教字【2008】6 号文）》、《南昌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管理办法（南工教

字【2008】23 号文）》的文件精神，结合人才培养计划的整体安排，学校对于排课和调（停）课管理制订

本细则。 

一、排课 

1．根据教学计划，综合各种教学因素，为合理组织课堂教学而制订的的教学课程表，其稳定程度是

衡量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师教学意识强弱的重要指标。 

2．课程表编排原则：符合教学规律，科学、合理分配学生的学业任务，有利于学生均衡学习，有利

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，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充分合理使用。 

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原则上安排在白天，通识任选课安排在晚上，单独开班的重修课安排在晚上和周

末。 

除集中实践课须连续时间上课外，其它课程原则上不能连排。对于周学时≥4 的课程，每 2 节之间必

须隔天安排。 

3．课程表原则上由教务处负责统一编排。任课教师和学生必须按课程表的要求进行教、学。课程表

一经排定，一般不得变更。 

4．排课程序 

①每学期的第 6 周，由院（系、部）根据教学计划和校历在电子校务系统提交下一学期开课计划至教

务处教学运行科。 

②每学期的第 7 周，教务处教学运行科生成各专业的开课计划和教学任务书，并发回院（系、部）核

对课程及专业所属教学单位。 

③每学期的第 8 周，教务处下发核对后的开课计划和教学任务书，各院（系、部）要对教师的任课资

格进行审核，各教研室根据有关规定安排任课教师。在第 9 周末返回教务处教学运行科。安排任课教师、

安排合班上课，应从教学需要出发，考虑各班的不同要求和上课周数情况，对同层次、同年级的课程，在

满足教学需要和教学设施许可条件下，可采用合班上课。 

④每学期的第 10 周开始，教务处根据院（系、部）提供的教学任务安排表进行排课。 

⑤每学期的第 17 周，教务处将初排的教学任务安排表、课程安排表发至各院（系、部），各院（系、

部）分管教学的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教务员及任课教师核对。 

⑥每学期的第 19 周，教务处正式公布下一学期教学任务安排表、课程安排表，并发放到院（系、部）。 

二、调（停）课 

调（停）课是指因故改变上课时间、地点、更换任课教师、停止原定的全部或部分课程教学的行为。 

1．课程表排定后，一般不得变动。遇有下列特殊情况方可申请调（停）课： 

    ①因教学计划调整，课程或学时变动； 

②在执行课程表过程中，发现有排课不当之处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予以调整； 

③遇到必须学生参加的全校性活动，需要占用上课时间时，可以临时调（停）课； 

④任课教师参加教学科研活动或因公出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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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任课教师因病、因事请假，院（系、部）应指派本课程组的其他教师代课并办理调课手续。如确无

人代课时，经院（系、部）分管教学的副院长（副主任）批准，报教务处备案后，方可调（停）课； 

⑥教师工作岗位变动。 

2．调（停）课率是衡量教学秩序稳定以及管理水平的指标之一。 

严格控制调（停）课次数, 院（系、部）调（停）课率(院（系、部）调（停）课学时数/院（系、部）

教学学时数总和)作为对院（系、部）教学工作状态考核的重要指标；教师调（停）课率(教师调课学时数

/教师教学学时数总和)作为对教师教学水平考核的重要指标。 

3．调（停）课程序 

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，从学校教务在线上下载并填写《南昌工程学院调（停）课申请审批单》一式四

份，由教研室主任、院 (系、部) 分管教学的副院长（副主任）签字同意后，由任课教师本人报送教务处

教学运行科审核并确定补课时间、教室。批准后的调（停）课审批单，由任课教师送至任课班级、课程所

属院（系、部）各 1 份，教学运行科 2 份。 

调（停）课申请必须提前 2 天以上报院（系、部）审批、教务处备案。 

因突发事件来不及办理或本人不能亲自办理调课手续者，应采取电话或委托他人等方式先向院（系、

部）请假，并提前通知到任课班级。任课教师应于当天到院（系、部）、教学运行科补办手续，否则按学

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国家法定的节假日，按教务处的调（停）课通知执行；因全校性活动调（停）课，按学校通知执行。 

4．调（停）课的通知  

任课教师提出的调（停）课申请由任课教师通知到班级及学生，并告知学生调（停）课的原因。 

5．调（停）课的检查 

①院（系、部）应在学期中和学期末对院（系、部）内的调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若发现调课较多，

需研究对策，采取措施，并把检查结果报教务处。  

②教务处将对调（停）课情况进行检查并进行汇总、分析，定期对全校的调（停）课情况和通报。 

③无突发事件，凡未事先办理调（停）课审批手续，擅自变动任课教师、上课时间和地点以及弄虚作

假、先斩后奏者，按《南昌工程学院教学查错及教学事故认定、处理办法》予以处理。 

三、附则 

本管理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并自 2010 年 4月开始执行。 

附：南昌工程学院调（停）课申请审批单 


